
中 山 市 公 安 局

山安指函〔2025〕119 号

中山市公安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 2025140号建议答复的函

王光培等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交通管理的建议》（建议

第 2025140号）收悉，经综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城管和执法

局等单位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随着绿色出行理念的普及和城市交通压力的加剧，

电动自行车因其便捷、经济、环保等优势，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。

据统计，我市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已达到 228万辆，俨然成为

目前短途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。然而，其迅猛发展在便利民众出

行的同时，也对城市交通系统带来了显著影响，随之而来的交通

管理挑战也不容忽视。一是部分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，闯红

灯、逆行、占用机动车道、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较为普遍，增加

了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；二是大量电动自行车停放无序，侵占人

行道、消防通道等公共空间，影响行人通行和市容环境；三是非

机动车道建设相对滞后，车辆混行容易导致交通事故频发。对此，

代表建议中提出坚持“疏堵结合、规范引导”的治理思路，通过

完善安全设施、优化慢行交通系统建设、加强公众教育等多维度

（A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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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措，进一步推动智能交通技术应用，提升执法效率和管理水平，

才能使电动自行车有序融入城市交通格局，助力构建安全、高效、

绿色的城市出行生态。对于代表提出的建议，思路细致清晰，建

议办法可行有效，与我局交通管理总体部署和常态化管控工作相

互谋合，对创造我市良好交通环境具有积极推动作用。我局及各

会办单位均表示赞同，并结合实际工作对代表建议予以吸收采

纳。

一、关于完善交通标志标线的建议

吸收采纳。为全面提升电动自行车通行安全与道路运行效

率，我局交管部门系统化完善电动自行车交通标志标线体系，以

“人性化设计、和理性引导、精细化管理”为核心理念，构建清

晰、较为连续的非机动车交通指引。首先，在道路设计方面，在

交通工程建设方案审核中严格把握慢行系统的设置，充分考虑行

人、非机动车、电动自行车通行权利，合理划分道路断面，通过

各行其道规范行驶秩序。其次，在标志标线设置方面，按国标规

范设置完善较高辨识度的非机动车（含电动自行车）指示标志，

明确非机动车专用车道、通行区域、禁行路段及停放车位，特别

是在交叉路口、学校周边、商业密集区等重点区域路段，设置完

善的提示标志，提升骑行车的预判能力。同时，通过精细规划交

通标线，在有条件的主车道与次干道合理施划专用电动自行车

道，在交叉路口过街通道完善非机动车地面标记，设置等候区等，

进一步增强视觉引导，利用交通标线或隔离护栏等实现与机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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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、行人空间的物理或标线隔离，并结合路口交通信号的优化配

时，充分保障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通行。另外，市住建部门对电动

自行车管理工作极力配合，在新建及改造市政工程项目中，一方

面规范非机动车设施的设置。严格执行《城市家具设计导则》及

国家规范，在道路建设中同步规划非机动车道、隔离护栏、阻车

桩及专用停车区域等，确保机非分离设施齐全、布局合理；另一

方面是强化协同设计。在方案设计阶段主动征求专家及市交警、

市城管和执法局等部门意见，根据安全通行需求优化非机动车相

关设施的设置，提升道路安全基础，保障非机动车通行安全。今

年以来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在改造提升沙湾路、兴港南路等以及

新建侨城路、民盈西路、东沙一路、江裕街等道路建设中，累计

完成非机动车道设置全长约 5公里。在各项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

中，落实了对非机动车道的科学设置，重新施划完善交通标线标

志，有效实现机非分离；在多个关键路口新建安全岛、优化信号

配时，较少交通冲突点；通过严格执行《城市家具设计导则》，

统一规范阻车柱的设置间距。通过上述一系列系统性改造，有效

解决了机非混行、路口冲突、警示不足等突出问题，实现了通行

效率与安全水平的提升。

二、关于加强宣传警示教育的建议

吸收采纳。针对电动自行车驾驶员，我局交管支队长期开展

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，提醒广大驾驶员遵守

交通法规，安全文明出行。一是坚持教育与处罚并重，全面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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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交通安全意识。通过广泛开展“文明骑行”主题宣传活动，

利用电视、广播、交警权威发布等新媒体平台发布典型案例、公

益广告和安全提示，营造浓厚宣传氛围；二是深入社区、学校、

企业、商圈开展“送安全上门”活动，通过现场宣讲、模拟体验、

互动问答等形式增强宣传实效；三是针对快递、外卖等重点行业

群体，联合平台企业建立交通安全培训制度，定期组织对从业人

员进行安全教育和考核，落实“进门查头盔、出车讲安全”机制；

四是充分利用违法处理窗口、交通事故现场开展“以案说法”，

让违法者接受现场警示教育，提升震慑效果，并结合日常执法对

多次违法人员实施精准提醒、集中学习等递进式教育措施，实现

由“罚”向“教”转变。今年以来，我局交管支队特别注重以老

年人、中小学生、厂企员工、环卫工人、外卖骑手等骑行群体为

抓手，以面对面精准教育培训、点对点精准宣传提醒为主要方式，

以“如何正确行驶、遵守交通规则”等为主要内容，常态化与定

制化宣传教育有机结合，通过进厂企、进学校、进社区（村居、

小区）等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培训 2500余场次，通过短信推送

等开展点对点提醒 497957条，通过“中山交警”推送相关主题

微信推文 483条、短视频 43条。通过上述各种方式的宣传举措，

进一步提高了对电动车自行宣传教育的社会化氛围，真正做到提

高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，做到文明骑行、按规通

行。

另外，我局车管部门进一步结合职责加强宣传教育深度。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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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，我市共有 338个协作单位服务网点，分布于全市各个镇区，

满足群众出门 10公里内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的要求。车管

部门要求各协作单位服务网点在申请注册登记代办资格时，在验

收标准中均要求悬挂《电动自行车行驶管理规范》《电动自行车

登记五不准》等宣传标语，利用社会化形式告知群众遵守交通规

则，要文明驾驶、上路佩戴安全头盔、不得参加车辆非法改装、

车辆行驶时速不超过 25公里等提示宣传；并要求服务网点在电

视等媒体上循环播放全国各类电动自行车违规行驶而引发交通

事故的安全教育片，对在销售点购买车辆的群众见缝插针地利用

终端实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，使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，起到在

源头上宣传教育的效果。

三、关于加大路面管控力度，对电动自行车进行规范引导的

建议

吸收采纳。近年来，我市电动自行车的发展趋势日渐迅猛，

交通违法行为频发、交通事故多发等现实问题较为突出，为进一

步遏止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，我局交管支队日常通过以下措

施强化交通管控。一是严把生产销售源头关。联合市场监管部门

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生产、销售环节的监管，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

标准，严禁不符合新国标车辆流入市场。对违规销售超标车、非

法改装等行为依法查处，从源头上遏制不合格车辆上路行驶。二

是规范登记上牌管理。车管部门全面推行公安部关于实施电动自

行车实名登记和号牌管理制度，实行“一人一车一证一号”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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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车辆信息数据库，实现可追溯管理。三是强化路面执法管控。

我局交管支队在重点路段、重点时段开展常态化整治行动，严查

电动自行车闯红灯、逆行、占用机动车道、超速超载、不佩戴安

全头盔等突出违法行为，并通过视频违法抓拍转现场处罚的新执

法管理模式进行教育处罚，形成高压震慑态势；同时结合夏季攻

势在人流车流密集区域开展专项整治，对电动自行车各类突出违

法行为进行综合治理，依法对违法驾驶人员进行处罚，营造严管

氛围。特别是对于滴滴代驾、快递行业、外卖配送公司等新业态

群体，员工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求大的单位，交管支队每年都

组织公司负责人进行座谈，强调企业加强对快递外卖小哥交通安

全管理的主体责任，强调落实日常监管和宣传教育。据统计，自

实施执法新模式以来，交管支队在日常执法中纠正各类电动自行

车违法行为 13.4 万余宗，对电动自行车实施警告处罚的约 13.3

万余宗，罚款处罚 1085宗，中心城区范围共约谈快递、外卖公

司共 5次，对外卖、快递人员多次违法的，已及时电话通知到交

警城区大队接收处理，其中电话通知电动自行车当事人 155人，

已到交警大队按规教育处理的 128人，签订承诺书 27份。另外，

我局交管支队进一步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，明确公安、

交通、市场监管、住建、消防等部门职责分工，形成齐抓共管的

工作格局。市城管和执法局在日常执法巡查中，不断加大对临街

商铺巡查力度，会同各监理及管养单位加强排查，依法查处各类

占用城市道路设摊经营、堆放杂物、飞线充电等行为。今年以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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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主城区共教育处理涉类问题 28宗，发出宣传单张 300余份，

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电动车销售企业“综合查一次”行动 15

次，共检查企业 22家，发现并要求整改问题 11次。同时，我局

会同各职能部门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，依托社区基层组织和

物业单位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将电动自行车管理纳入镇街文明城

市创建、平安社区建设考核体系，进一步强化区域综合治理能力。

为有效遏制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，我局

车管部门在全省率先开创培训考试准入制度。要求协作单位服务

网点在申办初期，车管部门根据电动车在源头改装的特点，在全

省率先推行服务网点业务员培训考试准入制度，达到从源头上杜

绝售卖改装车的效果，该制度目前全省仅中山在实施，自推行培

训考试制度以来，服务网点因违规被注销的现象相较于实施前大

幅下降。2025 年共举办互联网登记上牌点准入考试 5 次，合计

800 人次参加。通过提高销售网点业务和素质能力，在源头上减

少非法车辆上路行驶的现象。同时，我局车管部门会同职能部门

建立联合执法机制，加大联合检查执法力度。通过联合市场监管

部门、城市综合管理等部门开展“综合查一次”专项检查活动，

对违反规定的协作单位服务网点及时提出整改措施，对严重违规

的服务网点作出限期整改或停止代办资格的处罚决定，从严管理

电动自行车上牌工作，从违规车辆“准入源头”作为工作重点，

作出销售企业从售卖大量改装车到只售卖合标车的转变。

四、关于严格机非分离，加大整治力度的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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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收采纳。针对慢行交通系统的衔接完善，我局交管支队通

过落实物化管理，全力推动两轮非机动车道建设。为满足日益增

长的非机动车出行需求，我局协同市住建局在新建及改造市政工

程项目中严格机非隔离管理举措，在新建和改扩建道路方案设计

审核中优先考虑非机动车道的规划布局，确保其与机动车道实现

物理隔离，提升非机动车通行的安全性。对于已建成道路，则通

过压缩部分机动车道宽度、改造绿化带等方式，开辟独立非机动

车道；或通过设置≥15cm路缘石高差或设置完善隔离护栏实现机

非空间分离。截至目前，我局在 2024年全市完成建设非机动车

道 91条的基础上，2025年上半年全市再增设非机动车道 17条，

其中城区 8条，现全市主次干道的非机动车道设置总长 424.4公

里，非机动车道慢行交通建设得到有效推进，极大改善了绿色出

行环境，增强了市民出行的舒适度与安全感。

展望未来，强化电动自行车管理，需进一步结合地方性法规，

不断深化科技应用，通过系统分析平台推广非现场执法、大数据

分析等技术，提升精准治理水平。同时，应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

供给，科学规划非机动车道，完善隔离设施和信号灯配时，保障

电动自行车通行权利，结合社会化宣传教育，方能形成人人守法、

人人监督的良好社会风尚。

总之，电动自行车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，必须坚持源头治理、

依法治理、综合治理、智慧治理相结合，既要严格执法、堵塞漏

洞，也要以人为本、服务民生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实现电动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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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车安全、有序、文明运行，为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基

石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公安交管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中山市公安局

2025 年 9月 23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彭健辉，0760-23188317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市城管和执法局。


